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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

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年金基金由企业

缴费、职工个人缴费和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组成，实行

完全积累，采用个人账户方式进行管理。对企业缴费、个人受

益的部分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个人缴付的企业年金是否允

许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单位如何代扣代缴？年金设置条件导

致的已经计入个人账户的企业缴费不能归属个人的部分，其

已扣缴的个人所得税如何退还？笔者将结合《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694号）对这些问题作一解读。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按照国家规

定，单位为个人缴付和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

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从纳税义务人的应纳税所

得额中扣除。”这里的“国家规定”是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

积金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0号）的规定：
“企事业单位按照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

缴费比例或办法实际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

费和失业保险费，免征个人所得税；个人按照国家或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的缴费比例或办法实际缴付的基本

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允许在个人应纳

税所得额中扣除。”企业为个人缴付的企业年金就是超过国家

规定的比例和标准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对企业为个人缴

付的企业年金应并入个人当期的工资、薪金收入计征个人所

得税；对个人缴付的企业年金，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不能从

工资、薪金所得中扣除。

根据国税函［2009］694号文件的规定，从2009年12月起，
对企业缴费计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在计入个人账户时，应视为

个人一个月的工资、薪金（不与正常工资、薪金合并），不扣除

任何费用，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计算当期应纳个人所得

税款，并由企业在缴费时代扣代缴；对企业按季度、半年或年

度缴纳企业缴费的，在计税时不得还原至所属月份，均作为一

个月的工资、薪金，不扣除任何费用，按照适用税率计算扣缴

个人所得税。这与原有政策比较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有政策规

定企业缴费部分与当期工资、薪金合并计算工资、薪金所得，

而现行政策将企业缴费单独作为一个月个人的工资、薪金计

算个人所得税。将企业缴费区别于正常工资、薪金单独计税的

目的是便于为中途退出年金计划的职工办理退税。单独计税

降低了企业缴费的适用税率，即是一种较为优惠的计算方法。

现行政策同时强调不扣除任何费用，而不扣除任何费用相对

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其税负将被提高。例如，王某正常月工资、

薪金所得为1 800元，当月企业缴付个人的年金为90元。如果
按原有政策合并计算，王某个人所得为1 890元，未超过扣除标
准2 000元，则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而按现行政策的规定，则
王某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4.5元（90伊5%）。随着工资、薪金所
得扣除费用标准的提高，这一规定的不合理性将越加明显。

在新旧政策的衔接上，国税函［2009］694号文件规定，对
企业已按规定对企业缴费部分合并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算

扣缴个人所得税的，不能退税；企业未扣缴企业缴费部分个人

所得税的，由企业按以下方法计算扣缴税款：以每年度未扣缴

企业缴费部分为应纳税所得额，以当年每个职工月平均工资

额的适用税率为所属期企业缴费的适用税率，汇总计算各年

度应扣缴税款。例如，王某2008年企业缴费年金部分为2 000
元，2008年月平均工资为3 500元，适用个人所得税税率为
10%，由此计算王某应补缴个人所得税175元（2 000伊10%-25）。

对于年金设置条件导致的已经计入个人账户的企业缴费

不能归属个人的部分，对原来按照企业缴费部分所扣缴的个

人所得税应当退还给个人。其已扣缴的个人所得税退还的具

体计算公式如下：应退税款=企业缴费已纳税款伊（1原实际领
取企业缴费/已纳税企业缴费的累计额）。例如，企业累计为王
某缴纳企业年金30 000元，王某实际已经领取的企业缴费部
分为10 000元，累计缴纳企业年金部分个人所得税2 400元，王
某因违反企业年金约定而退出，对剩余的企业缴费部分不再

归属个人，由此计算应退还王某个人所得税1 608元［2 400伊
（1原10 000/30 000）］。个人在办理退税时，应持居民身份证、企
业以前月度申报的含有个人明细信息的《年金企业缴费扣缴

个人所得税报告表》复印件、解缴税款的《税收缴款书》复印件

等资料，以及由企业出具的个人实际可领取的年金企业缴费

额与已缴纳税款的年金企业缴费额的差额证明，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实后，予以退税。企业应实行全

员全额扣缴明细申报制度，要加强与其受托人的信息传递，并

按照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相关信息。

国税函［2009］694号文件规定：企业年金单独计算个人所
得税仅适用于实行《企业年金试行办法》的企业，对个人取得

本规定之外的其他补充养老保险收入，仍然应全额并入个人

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茵

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缴退问题分析

周 泉

渊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0冤


